
康 复 大 学 (筹 )文 件
康大筹发 〔2021〕25号

关于印发 《康复大学 (筹)督查督办工作

办法 (暂行)》的通知

各部门:

《康复大学 (筹)督查督办工作办法 (暂行)》经康复

大学 (筹)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

实际,贯彻实施。

康复大学 (筹)

2021年1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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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复大学 (筹)督查督办工作办法 (暂行)

第一章　　总　　则

第一条　为推动学校各项决定决策、工作部署的贯彻落

实,强化工作执行力度,切实提高督查督办工作的效率和质

量,促进督查督办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,根据上级

有关文件精神,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督查督办工作坚持问题导向,突出成效的

标准。

第二章　　内容与方式

第三条　督查督办工作的主要内容:

(一)上级重大决策部署、重要决定、重要文件、重要

会议要求办理的事项的落实情况;

(二)临时党委、领导小组会议,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,

工作例会、专题会及其他重要工作会议做出的决议、决定及

重要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;

(三)学校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要点、专项工作要点及

安排部署的阶段性重点工作的落实情况;

(四)学校领导批示事项的办理情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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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其他需要督查督办的事项。

第四条　督查督办的具体方式:

(一)催报督办。通过办公自动化、电话问询等方式进

行督办,督促承办单位按时上报工作落实情况。

(二)会议督办。对一些时间紧、任务重并需要综合协

调解决的事项,采取会议形式,明确责任、措施与要求,督

促工作落实。

(三)现场督办。对需要多部门、单位推动落实的重点

工作,组织力量进行实地督办,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材料、

实地查看等方式,掌握真实情况,查找存在问题,督促工作

落实。

(四)挂牌督办。对涉及面广、涉及部门多、情况复杂、

推动难度大的事项,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,由学校领导

挂牌督办。

第三章　　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

第五条　督查督办工作由学校主要领导全面负责,由分

管督查督办工作的学校领导具体负责,由各项工作分管学校

领导直接负责。

第六条　办公室是具体开展督查督办的工作机构,负责

组织、协调、监督各项督查督办工作。

第七条　学校各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督查督办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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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第一责任人,本部门、单位负责督查督办事项的人员为联

络员,负责职能范围内事项的督查督办工作。

第四章　　工作程序

第八条　督查督办工作程序:

(一)拟办。办公室根据学校领导批示及有关工作安排,

初步拟定督查督办事项,并提出拟办意见。拟办意见包括承

办部门、单位 (协办部门、单位),办结期限,工作要求等,

报相关领导审定后,形成 《督查督办工作通知单》。

(二)交办。由办公室以书面形式向承办部门、单位发

出 《督查督办工作通知单》,特殊情况也可采用电话或口头

通知的形式交办,并做好记录台账。

(三)承办。承办部门、单位收到督查事项后,要逐件

登记,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审阅,确定专人负责。

凡涉及两个及以上部门、单位共同办理的督查事项,由承办

部门、单位牵头,协办部门、单位积极配合。同时,要及时

与办公室沟通有关办理情况。分管校领导要加强分管工作的

指导、协调工作,督促分管部门落实工作。

对有明确办理时限要求的事项,各承办部门、单位须限

期办结并进行回复。对未明确具体办理时限的事项,特急件

须当天办结,急件须3个工作日内办结,一般件须10个工

作日内办结。一般件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结的,可申请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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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办理期限,延期总时长一般不超过10个工作日。对于确

有困难无法完成的督办事项,需经集体讨论研究后决定终止

或更换承办部门。

(四)督查。督查工作通知下发后,办公室要不定期调

度,通过电话问讯、现场督办等方式对承办部门、单位进行

督查,跟踪事项办理的进展情况。对情况复杂、矛盾突出或

涉及多部门的督查事项,办公室要根据实际情况,深入督查

调研,了解存在的问题和困难,及时做好协调工作,促进事

项的办理落实。

(五)办结。承办部门、单位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,将

督查事项办理情况形成文字材料,经分管学校领导同意后,

及时向办公室报送,办公室按程序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。

(六)通报。办公室定期将各部门、单位督查督办工作

落实情况及时呈报上级有关部门或学校领导,并在一定范围

内进行通报。

(七)归档。办公室按照学校档案管理规定,将办结的

督查督办事项有关公文、报告、资料等进行归档。

第五章　　工作纪律及要求

第九条　督查督办工作人员办理督查督办事项时,与被

督查单位、项目或个人有利害关系的,应当申请回避。

第十条　需要保密的督查督办事项,要严格遵守相关保

— 5 —



密规定。

第十一条　加大督查督办追责问责力度,力戒拖办漏

办、重答复轻落实等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现象,保障督查督

办事项落实到位。

对敷衍塞责、落实不力的部门、单位或个人,予以通报

批评并责令整改。督查督办事项办理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

要依据。

第六章　　附　　则

第十二条　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督查督办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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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督查督办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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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康复大学 (筹)综合办公室 2021年11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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